
10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第二試試題 
類 科：各類科 
科 目：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
考試時間： 2 小時 座號：       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 

 

代號：30660-30960 
頁次：2－1 

一、甲與乙在丙銀行（下稱丙）分別任職徵信放貸業務部之經理與科長一

職，丁向丙申請貸款，然乙與丁勾結，故意高估丁之信用而為不真實之

徵信報告，甲疏失未盡其權責審核該報告之可信度，致丙對丁為新臺幣

（下同）2,000 萬元之貸款。其後，丁無力償還尚有之 1,900 萬元借款，

丙對丁實行強制執行無效果。甲與乙因超貸案，被訴偽造文書與背信

罪，經法院判決甲無罪確定，乙有罪確定。甲在審核對丁之貸款業務有

疏失，因而被降級處分，甲心情極為鬱悶，故於夜間開車兜風，以消解

壓力，但其卻不慎撞到路旁行走之戊。戊受傷嚴重成為植物人，而受監

護宣告，戊由其配偶己全職照顧與看護，己精神痛苦不堪。另甲與乙共

有 A 地一塊，應有部分各為 2 分之 1，無分管之約定，甲於 7 年前未經

乙同意，擅自將 A 地之全部設置私人收費停車場，為期 1 年。乙於 A
地設置為停車場之第 6 個月方知此事，但礙於甲為其長官，不敢聲張，

乙因而勾結丁，高估丁之信用超貸，藉以報復和阻礙甲在職場上之升

遷。試問： 
丙就丁無法返還借款 1,900 萬元之損失，得否向甲與乙請求損害賠

償？如可請求，其請求權基礎為何？乙得否以甲有過失為由，對丙主

張減輕賠償金額？（35 分） 
己得否以戊成為植物人，因照顧看護所生之精神痛苦，向甲請求慰撫

金？（15 分） 
乙在知悉甲將 A 地設置私人停車場之 6 年後，向甲請求返還相當租金

之利益，有無理由？甲得為如何抗辯？（25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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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社區管理委員會（下稱甲）在乙銀行（下稱乙）開立活期存款帳戶，

並有一筆新臺幣（下同）500 萬元之定存，約定以甲及其主任委員 A 與

財務委員 B 之印章印文，為該帳戶之印鑑。丙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嗣

指派其員工 C 在甲社區擔任總幹事，職司管理費收取、支用、內部管理

及代理甲向金融機構辦理存取匯款等工作，並受甲之監督。某日，C 未

經 A、B 之授權，在定存解約書、授權書、取款憑條等文件（下稱憑條

文書）上，盜蓋甲及 A 之印鑑章印文，並偽造 B 之印章而蓋用於上開憑

條文書，持以向因疏未核對留存印鑑章印文而不知其事之乙，辦理定存

解約及轉存甲帳戶後盜領該定存款項。嗣甲又占用 B 所有空地，擅以自

己名義將 B 之空地出租於善意之丁經營夜市擺攤。試問： 
甲於事發後向乙請求返還 500 萬元，乙抗辯其不知 C 盜領款項而為給

付，對甲發生清償之效力。乙之抗辯是否有理？（25 分） 
設甲依消費寄託之法律關係，向乙請求返還 500 萬元；乙抗辯甲應與

C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，並執以與甲對乙之上開款項返還請求權為抵

銷，有無理由？（25 分） 
設 B 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，向丁請求返還相當於使用土地之租金利

益，有無理由？（25 分） 


